
 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7-21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山西省阳泉经开区签署成立配售电公司 

合作协议书暨推进能源互联网战略的公告 

 

 

特别提示：  

1、 公司与阳泉经开区签订了《关于注册成立配售电公司开展配售电业务的合作

协议书》，拟在配售电业务领域展开合作。本次合作符合公司开启能源互联

网时代，致力于成为国际清洁能源服务商、能源互联网运营商的战略规划。 

2、 公司与阳泉经开区拟合资成立配售电一体化公司，以经开区为中心，共同推

进阳泉乃至整个山西的配售电业务，探索一条适合公司的配售电一体化业务

模式。公司将在阳泉经开区打造的三个产业园区进行分布式电源建设和增量

配网建设，结合大用户直购及中小用户打包交易，打通能源生产端，传输端

和消费端。 

3、 上述合作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后续的具体合作细节需双方另行约定。公司将

视协议履行的具体情况履行信息披露和内部审议程序。  

 

一、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在能源革命、“互联网+”、电力体制改革和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的背景下，

在多年光伏电站投资、运维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基础上，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开始搭建以卓越的能源生产商为体，以新能源服务和新

能源金融为翼的“一体两翼”的业务格局，并在能源互联网领域积极布局。公司

致力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借助能源互联网、大数据等将能源生产和

能源消费联通起来，持续巩固新能源发电实力，深入开拓新能源售电市场，扩大

公司在新能源行业的领导地位和领先优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与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阳泉经开区”或“经开

区”）签署了《关于注册成立配售电公司开展配售电业务的合作协议书》。鉴于

该框架协议的具体实施可能会给本公司业务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公司现将相关

事项进行公开披露。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阳泉经开区是山西省政府批准设立的集科、工、贸于一体的省级开发区。位

于阳泉市区东北部，总面积 85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 3.83 平方公里，区中重

点安排金融贸易、科教文卫及高科技、高附加值项目。 

阳泉经开区致力于打造三个新的产业园区：以云谷为中心的信息产业园，高

端装备制造园和新型化工园；目前拥有各类工商业企业近 2000 家，包括百度计

算中心等大型企业均已落户，2016年工业用电量超过 7亿度。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主体  

甲方：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阳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二）《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双方拟在阳泉经开区共同出资成立配售电一体化公司，开展配售电业务。 

2、该配售电一体化公司由甲方负责日常运营，在园区内开展配售电等相关

业务。  

3、乙方负责引导园区用能企业，打包委托合资公司开展电力交易；同时协

助公司进行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保障公司在阳泉配售电业务的正常开展。 

4、甲乙双方可根据当地情况，引入当地具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共同发展配

售电业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在能源革命、“互联网+”、电力体制改革和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的背景下，

在多年光伏电站投资、运维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基础上，公司开始搭建以卓越的能



源生产商为体，以新能源服务和新能源金融为翼的“一体两翼”的业务格局，并

在能源互联网领域积极布局。公司在前述合作协议具体落实后，将依托阳泉经开

区管委会，深入开拓当地新能源售电市场，扩大公司在售电侧业务布局。 

2、公司与阳泉经开区合资成立配售电一体化公司，以开发区为中心，共同推

进阳泉乃至整个山西的配售电业务，探索一条适合公司的配售电一体化业务模式。

公司将在阳泉开发区打造的三个产业园区进行分布式电源建设和增量配网建设，

结合大用户直购及中小用户打包交易，打通能源生产端，传输端和消费端。以上

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的能源互联网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行业领先地位。 

 

五、风险提示  

该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具体的合作细节和商业盈利模式尚需进一步磋商并签

署正式协议，项目能否正式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